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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立建興國民中學114學年度新生入學作業規範草案（目前送審中版本） 
待教育局核定，以核定後校網公告之規範為準 

壹、 依據：臺南市市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入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貳、 目的：考量現有校舍數量及班級規模之容納量，為優先維護學區內確有居住事實之學生就學權利，確保教育

品質及均衡教育資源，特訂定本作業規範據以辦理本校新生入學相關事宜。 
參、新生入學審查會成員：校長、教務主任、學務主任、輔導主任、總務主任、特教組長、註冊組長、教師會代

表1人、家長會代表1人等九人。 

肆、 招生名額：共600人 
新生人數招收20班，每班30人，合計招生人數600人。(含身心障礙學生折抵)  

伍、 本校學區： 
一、基本學區：小西門(15至19鄰)，永華，赤嵌，法華，南門，南美，城隍，郡王，開山。 
二、共同學區：中西區：小西門（1至14鄰與大成國中、中山國中共同學區）。 

              南區：竹溪（與大成國中、中山國中共同學區）。 

              東區：大同（1至4鄰與忠孝國中、中山國中共同學區）。 

陸、 入學管制順位： 
順位排序 資格說明 繳驗證件 錄取方式 

第一順位 
經本市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會鑑定之身心障礙學生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持鑑定安置結果報到單 

 

第二順位 
本校學區新生之父母或法定代

理人之一，持有中度以上身心

障礙證明者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4.新生之父母或法定代理人

之一，持有中度以上身心障

礙證明文件 

 

第三順位 
新生入學之當學年度(114學年

度)，兄姊仍在同校就讀者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 
3.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第四順位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子女 (須

設籍本市)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最新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 
 

第五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有

居住事實且其主要照顧者持有

戶籍所在地房屋所有權狀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 
3.房屋所有權狀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1.若戶籍遷出後再次遷入，將以最後

設籍時間開始計算。 

2.若戶籍遷徙皆在本校基本學區內，

未遷出基本學區外，請繳交(上傳)學

生本人遷徙紀錄證明書，以最早設籍

日起算。 

第六順位 
設籍本校基本學區之新生，有

居住事實且其主要照顧者持有

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 
3.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1.若戶籍遷出後再次遷入，將以最後

設籍時間開始計算。 

2.若戶籍遷徙皆在本校基本學區內，

未遷出基本學區外，請繳交(上傳)學

生本人遷徙紀錄證明書，以最早設籍

日起算。 

第七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區之新生，有

居住事實且其主要照顧者持有

戶籍所在地房屋所有權狀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 
3.房屋所有權狀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1.若戶籍遷出後再次遷入，將以最後

設籍時間開始計算。 
2.若戶籍遷徙皆在本校學區內，未遷

出學區外，請繳交(上傳)學生本人遷

徙紀錄證明書，以最早設籍日起算。 

第八順位 

設籍本校共同學區之新生，有

居住事實且其主要照顧者持有

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1.當年度入學通知單 

2.列詳細記事之最新戶口名

簿或戶籍謄本 
3.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依設籍時間先後依序錄取 

1.若戶籍遷出後再次遷入，將以最後

設籍時間開始計算。 
2.若戶籍遷徙皆在本校學區內，未遷

出學區外，請繳交(上傳)學生本人遷

徙紀錄證明書，以最早設籍日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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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應另持有下列居住事實證明文件之一(正本查驗/掃描正本)，列舉如下： 

1. 學生之主要照顧者(如法定代理人、監護人或直系血親尊親屬)之自有房屋所有權狀。 

2. 其他居住事實證明文件： 

(1)經臺南地方法院或臺南市民間公證人登錄名冊之事務所辦理之房屋租賃或借貸公證書。有效期須涵

蓋登記日當月。 

(2)公家宿舍配住證明。 
(3)經學校新生入學審查會查證於登記日前確有居住事實之證明文件(如：該房屋住址之水費、電費、通

信費、天然氣、有線電視、寬頻固網之繳納證明正本，請提供三個月內帳單或收據(需有收款章或轉帳

憑證)，不接受電子繳費截圖證明，需由各機構出單紙本做為證明。)地址須與戶口名簿同，且署名之繳

納人(或持有人)須為新生之父母、法定代理人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 
柒、 登記日期(全面採線上登記) 

一、採線上系統登記 

(一) 登記時間：114年3月12日(星期三)上午10時至114年3月15日(星期六)中午12時。 

登記系統網址：https://newstd.tn.edu.tw/ 
<上傳證件檔案須完整，不接受部分截圖> 

二、已完成線上登記之家長補交繳驗證件期限：114年3月19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 

捌、 公布錄取名單日期：114年3月21日(星期五)上午9時學校網頁及公佈欄張貼公告。 
玖、報到日期及地點(線上報到或實體報到擇一) 

(務必完成線上或實體報到才算確定入學!) 

一、採線上系統報到 

(一) 報到時間：114年3月21日(星期五)中午12時至114年3月29日(星期六)中午12時止。 

(二) 報到系統網址：https://newstd.tn.edu.tw/ 

<完成線上報到者，無須再到校進行實體報到> 
二、採實體報到 

(一) 實體集中報到時間：114年3月29日(星期六)上午8時至中午12時。 

(二) 實體報到地點：建興館 

壹拾、 注意事項： 
一、本校為總量管制學校，新生應與其父母、法定代理人或二親等內直系血親尊親屬設籍同一戶籍。 
二、招生採登記制，並依入學管制順位招生，若該順位額滿，則依戶籍設籍先後時間決定；設籍時間相同

者，以公開抽籤方式決定。 
三、登記期間屆滿後五個工作日內公告錄取名單，未能錄取之新生，學校應於公告次日起五個工作日內主

動聯繫，並依家長意願改分發至未實施總量管制之學校就讀，不受學區分發入學之限制。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各款規定入學，不受學區分發之限制： 

(一) 經本局核准成立之各類集中式特殊教育班及藝術才能班。 

(二) 經本府體育局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設立辦法核准成立之各類體育班。 

(三) 依其他法令規定成立之學生專班。 

       前項第一款身心障礙學生，其兄弟姊妹得申請至同一學校就讀。 

五、凡於國中小新生登記報到系統上傳之文件，如有虛偽不實者，經本校新生入學審查會查證屬實，將取

消其新生入學資格並追究相關法律之責任。 
六、本市總量管制學校及實驗教育學校於公告錄取名冊後，倘有正取生放棄報到後，由備取生遞補，其備

取名單遞補期限至114年6月30日止。 

 
壹拾壹、 本規範經本校新生入學審查會會議通過後，陳臺南市政府教育局核定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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